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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涛

国家“十五五” 规划明确提出：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强化央地监管协同， 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

段， 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 保障金融稳健运行。” 当前， 部分借款人通过违规重复融资将资金挪作他

用的金融乱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资金安全。 为进一步提升辖内机构的合规经营水平， 切实防范贷款资

金挪用风险， 有必要系统研究并推动建立相应的刑法规制路径。

借款人违规重复融资的

刑法规制路径

实
务

探
索

  核心风险聚焦： 违规

融资的行为模式

一方面， 是借款人违规层面。

借款人利用在他行的到期或未到期

流动资金贷款、 股东借款等同一套

审贷资料， 虚构贷款用途， 以归还

上述存量贷款为名义， 分别向多家

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所获贷款

金额一般远大于存量贷款金额。 借

款人骗取贷款后， 将贷款资金部分

用于归还他行欠款， 部分用于生产

经营、 购买股票、 支付土地出让

金、 拍地保证金等活动。 另一方

面， 是贷款人违规层面。 上述违规

行为中， 往往伴随金融机构的合规

漏洞。 金融机构在收到借款人审贷

资料后， 未严格秉承审慎经营理念

予以严格审查， 往往基于前期授信

额度直接发放贷款， 导致对借款人

的借款用途产生错误认识， 风险意

识和合规意识不强。 在贷款管理过

程中， 贷款人贷款调查未严格核实

借款人具体融资用途和他行融资情

况， 未及时收集借款人在他行还款

的相关银行账户流水， 未全面了解

资金使用情况， 贷后管理流于形

式。

规制难点剖析： 刑事

追责的现实挑战

一是刑事规制的现实需求。 随

着金融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金融

业务体量及产品形式持续增多， 金

融违法犯罪活动也随着新兴金融业

务发展而呈现多样化态势， 法律自

身的谦抑性和滞后性导致其无法完

全涵盖日益复杂多变的违法犯罪行

为。 司法实务中， 借款人重复融资

用于非法用途的行为难以通过刑事

手段予以规制。 此外， 因存在“无

刑不罚” 的路径依赖、 监管法规过

于原则难以直接引用等因素， 导致

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借款人的不法行

为也无法采取有效的行政处罚手

段。 上述现实困境并不利于对于借

款人违规重复融资乱象的溯源治

理。 因此， 有必要对借款人违规重

复融资用于非法用途的行为能否纳

入刑事违法范畴， 并以骗取贷款罪

予以规制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二是骗取贷款罪的司法认定。

首先， 该罪的保护法益。 究其本

源， 在贷款业务大量发展， 其他滥

用贷款行为对贷款安全仍然存在较

大危害的时代背景下， 《刑法修正

案 （六）》 在高利转贷罪之外专门

增设骗取贷款罪， 进一步扩大滥用

贷款行为的规制范围。 据此， 骗取

贷款罪设立之初即为防范贷款资金

被过度滥用， 造成贷款实际资金损

失或潜在贷款风险， 其保护法益也

应具象为贷款资金的安全。 其次，

“欺骗手段” 的实践认定。 借款人

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欺骗

手段， 应根据欺骗的内容和程度综

合判断。 如果借款人为取得超额融

资款， 进行粉饰财务报表、 虚构投

资项目、 签订虚假合同等活动， 就

可能导致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陷入

认识错误， 大幅度增加贷款无法归

还的潜在风险， 此种行为应属于骗

取贷款的行为。 如果借款人仅为满

足贷款流程中的形式要件， 对财务

报表、 合同文本等进行些许修饰，

并不影响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主

观判断， 也未对贷款风险控制存在

实质影响， 则此种行为不应被认定

构成骗取贷款罪。 最后， 重大损失

的要素性质。 从法益保护视角出

发， 借款人取得贷款后， 若无足额

担保或信用背书， 即已形成潜在贷

款风险， 危及贷款资金的安全， 已

侵害该罪所保护法益。 此外， 基于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借款人以骗取

手段取得贷款具有明显的主观故

意， 而造成重大损失往往在实践中

并非借款人所愿。 若以事后的重大

损失作为此罪的成立要件， 或将造

成主客观不统一， 且存在以结果反

推前提之嫌， 造成认定依据判断标

准不一致的谬误。 因此， 应将借款人

取得贷款作为该罪的成立要件， 而重

大损失应为法定结果外的客观超过要

素， 作为予以立案处罚的标准予以判

断。

三是刑事归责的实践障碍。 骗取

贷款罪是以贷款资金安全为法益保护

对象， 以提供虚假资料、 虚构贷款用

途等为欺骗手段， 使得银行等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陷入错误认知而发放贷

款。 借款人取得贷款后， 骗取贷款罪

成立。 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该罪的立案

标准予以认定。 然而， 监管实践中，

借款人虽涵盖其构成要件， 但因借款

人及时归还贷款， 未造成重大损失，

法益风险消失， 犯罪行为终止， 无法

以骗取贷款罪予以刑事处罚。

破局思路展望： 刑事规

制的可行性探索

基于对骗取贷款罪的制度梳理，

借款人以虚构贷款用途等欺骗手段取

得贷款， 侵害了所保护法益， 即成立

该罪， 而造成重大损失， 则作为该罪

的立案因素予以考量。 此外， 造成

“特别重大损失” 应属此罪的结果加

重犯并无争议， 而存在“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 单独作为立案标准还是属于

情节加重犯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是重大损失或特别重大损失。

按照文意解释， 重大或特别重大损失

应指银行贷款本金与利息的损失。 因

骗取贷款罪聚焦于贷款资金的安全，

因此本罪中的损失应限缩解释为经济

损失。 同时， 该损失应当是现实发生

的损失。 若贷款用途处于高风险状态

可能导致资金难以收回， 足以造成严

重损害等的情形， 应属重大损失风

险， 不属于此类范畴。 对此，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 《立案追诉标准

（二）》 发布相关规定， 对重大损失予

以明确。 此外， 特别重大损失作为重

大损失的结果加重犯并无争议。

二是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刑法

修正案 （十一）》 删去“其他严重情

节” 之后， 原则上应以造成金融机构

直接经济损失作为立案标准逐渐成为

共识。 基于上述理论， 借款人骗取贷

款后及时归还贷款， 司法部门将不再

予以立案。 但立足金融监管实践， 在

行政处罚过分依赖刑事判决的现实背

景下， 上述理论将会产生无法对违规

借款机构采取有效监管措施的困境。

此外， 区别于以自然人作为骗取贷款

罪处罚对象的一般案件， 金融案例往

往呈现借贷主体均为大中型机构、 借

款金额巨大、 社会影响较大等特点。

因此， 有必要探索对于借款人重复融

资并挪作他用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刑事处罚路径， 防止上述行为对金融

市场引发不良示范效应， 以及可能产

生的金融乱象和重大金融风险。 为

此， 可将“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作为

骗取贷款罪的立案标准予以认定， 并

将金融市场中出现的特别严重的违法

违规行为纳入其中， 进一步拓宽金融

违法违规行为的刑事处罚手段。

三是贷款用于非法用途的刑事处

罚路径。 借款人重复融资后， 将超额

融资款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和拍地保

证金， 所涉金额巨大、 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众多， 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

响。 通过检索法律规定， 借款人向金

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并将其用

于支付土地出让金等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违反了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

法》 中“流动资金贷款不得用于固定

资产投资” 等相关法律规定， 属于将

贷款用于非法用途的行为。 由此， 在

综合考量违规金额、 行为严重程度、

社会影响等因素后， 可将贷款用于非

法用途等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 范畴， 通过骗取贷款罪

规制。

总之， 探索并完善针对借款人违

规重复融资的刑事规则路径， 不仅是

有效遏制相关金融乱象的关键举措，

也是推动“十五五” 时期金融体系建

设目标落地落实的内在要求， 对此应

当予以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

（作者单位：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上海监管局）


